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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2023-2025年度债务融资工具之法律意见书

致：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港口”、“公司”或“发行人”）委托，作为招商港口

2023-2025年度债务融资工具注册事宜（以下简称“本次注册”）的专项法律顾

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8]第 1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同

时遵循《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2020]13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及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发行注册工作规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公告[2023]15号）（以下简称“《注册规程》”）、《非金融企业超短期融资券业

务指引》（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2021]9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

等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制定的相关自律规则

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提供的、本所律师认为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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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进行了审查，并就发行人本次注册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向

发行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或与之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本所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与发行人本次注册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且仅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境

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本所不对公司本次注册所涉及的会计、财务、评级等非法

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财务数据或结论进行引述时，本

所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不应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2. 本法律意见书是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已经存在的

有关事实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正式颁布施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并且是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

作出的，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口头确认；

3.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

行人申请本次注册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发行人向本所声明，其已

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本次注册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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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注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注册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

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有

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相应内容再次审阅并确认。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法律

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招商港口本次注册主体资格

（一）法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招商港口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8

月 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32968J)。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招商港口系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

（二）非金融企业

根据招商港口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的查询，招商港口的经营范围为：“一般经

营项目：港口码头建设、管理和经营；进出口各类货物保税仓储业务；港口配套

园区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国际、国内货物的装卸、中转、仓储、运输，货物加

工处理；集装箱拆拼箱、清洗、修理、制造和租赁；国际货运代理；租车租船业

务；为船舶提供燃物料、生活品供应等船舶港口服务；船舶拖带（不得使用外国

籍船舶经营）；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港口物流及

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现代物流信息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

及相关配套服务；物流方案设计；工程项目管理；港务工程技术的开发、研究、

咨询服务。许可经营项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

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招商港口为非金融企业。

（三）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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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招商港口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

（四）历史沿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工商资料、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公告

文件以及本所律师对该等文件的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设立

及股本演变过程如下：

1、设立

发行人的前身为深圳赤湾港务公司（以下简称“赤湾港务”），根据原深圳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1990年 7月 12日向赤湾港务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

商外企合粤深字第 F0017号)，赤湾港务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3,800万元。

2、 1993年改组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992年 9月 2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核发《关于同意赤

湾港务等五家公司筹备改组公众公司的批复》（深改复[1992]67号），同意中国南

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集团”）所属五家公司以赤湾港

务为控股公司，采取控股合并方式进行改组公众股份公司的准备工作。

1993年 1月 1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核发《关于设立深圳赤湾港航股

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深府办复[1993]357号），同意南山集团下属五家企业：赤湾

港务、深圳赤湾港集装箱有限公司、深圳赤湾轮船运输公司、深圳赤湾货运公司、

深圳振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控股合并的方式改组为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赤湾”，系招商港口的曾用名）。改组过程中，深赤湾经评估

的存量净资产折为 224,470,000 股，并获批准增量发行 86,000,000 股，发行完成

后，深赤湾股份总额为 310,470,000股，其中南山集团持有 224,470,000股，占股

份总额的 72.3%；境内社会公众持有 40,000,000股，占股份总额的 12.9%；境外

投资者持有 40,000,000股，占股份总额的 12.9%；公司内部职工个人持有 6,000,000

股，占股份总额的 1.9%。1993年 5月，深赤湾发行的境内、外社会公众股同时

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1993年 3月 23日，深圳蛇口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本验证报告书》（信德验资报字（1993）第 4号），确认截至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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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23日，深赤湾增量发行普通股计 86,000,000股，实收股本计人民币 8,600

万元。

3、 1994年派送股利

1994年 4 月 23 日，深赤湾召开 1994年第二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1993

年度分红派息议案，同意以每 10股派发 1股及 0.81元现金。送红股后深赤湾总

股本增至 341,517,000股，注册资本增至 34,151.7万元。

1994年 5月 10日，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核发《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

限公司 1993年度分红派息的批复》（深证办复[1994]112号），核准本次分红派息。

4、 1994年法人股红股转 B股

1994年 11月 29日，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核发《关于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

司发起人法人股红股转为 B股的批复》（深证办复[1994]242号），同意南山集团

将其持有的法人红股 22,447,000股转为 B股。1995年 6月 22日，南山集团持有

的 22,447,000股法人股红股转为 B股，并在深交所上市。

5、 1995年增发 B股

1995年 10月 28日，深赤湾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赤湾增资扩股

方案（即增发 4,000万 B股并申请在深交所上市）。

1995年 12月 1日，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核发《关于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

司增发 B股的批复》（深证办复[1995]119号），同意深赤湾向境外投资者新增发

行 B股 4,000万股，均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新增 B股募集完成后，

深赤湾股份总额为 381,517,000股，其中境内投资者持有 275,070,000股，占股份

总额的 72.10%；境外投资者持有 B股 106,447,000股，占股份总额的 27.90%。

1995年 12月 12日，深圳蛇口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增加股本验证报告书》

（信德验资报字（1995）第 12 号），确认截至 1995 年 12 月 12 日，深赤湾发行

的普通股股份总额为 381,517,000股。

6、 2004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04年 4月 30日，深赤湾召开了 200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03年



6

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 2004年 6月 21日公司股权登记日收市

时总股本 381,517,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向全体股东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股本总额由 381,517,000股增加至 495,972,100股。

2004年 8月 30日，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华证验

字(2004)第 17 号），确认截至 2004 年 6 月 22 日，深赤湾已将公司资本公积

114,445,100元转增股本。

7、 2005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05年 5月 17日，深赤湾召开了 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04年

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 2005年 7月 5日公司股权登记日收市

时总股本 495,972,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转增方案实施后，

公司股本总额由 495,972,100股增加至 644,763,730股。

2005年 10月 9日，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华证验字

(2005)第 21号），确认截至 2005年 7月 6日，深赤湾已将公司资本公积 148,791,630

元转增股本。

8、 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

2006年 4月 14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

资委”）核发《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

资产权［2006］405号），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2006年 4月 24日，深赤湾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截至 2006年 5月 29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深赤湾全体流通 A股股东持有每 10股 A股获得非流通股

股东南山集团支付的 1 股股份、11.5元现金和 8份认沽权利，相当于每 10 股获

送 2.98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南山集团持有深赤湾的股权比例为 57.51%。

2006年 5月 30日，深赤湾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70,932,286 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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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人股 370,802,900 57.51
高管股 129,386 0.02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73,831,444 42.47
A股 93,936,014 14.57
B股 179,895,430 27.90
三、股份总数 644,763,730 100.00

9、 2012年控股股东变更

2012年 9月 17日，南山集团与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局港口”）签署了《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与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托管协议》，南山集团将其持有的深赤湾

370,878,000股 A股（比例为 57.52%）委托招商局港口管理。招商局港口通过其

子公司景锋企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深赤湾 55,314,200 股 B股（比例为 8.58%），

加上前述通过托管方式取得的表决权，招商局港口合计拥有深赤湾 66.10%的表决

权。

2012年 11月 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

发《关于核准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公告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

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428号），豁免招商局国际有限公

司（即招商局港口）因受托管理深赤湾 370,878,000 股股份导致合计控制深赤湾

426,192,200股股份达到深赤湾总股本 66.10%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10、 2013年股权转让

2012年 12月 27日，南山集团与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码

来仓储”）签署了《中国南山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

司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南山集团将持有深赤

湾 25%的 A股股份（即 161,190,933股流通股股股份）以 1,787,285,065元的价格

转让给码来仓储。

2013年 3月 6日，国务院国资委核发《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份协议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3]94号），批准上述股权转让。

11、 2018年控股股东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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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 5日，招商局港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港

通”）与南山集团签署《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局港通发展

（深圳）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南山

集团将其直接持有深赤湾 209,687,067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份（约占深赤湾总

股本的 32.52%）以 5,340,729,596.49元的价格转让给招商局港通。

同日，招商局港通与码来仓储签署《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司与招商局港

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约

定码来仓储将其直接持有深赤湾 161,190,933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份（约占深

赤湾总股本的 25%）以 4,105,533,063.51元的价格转让给招商局港通。

同日，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罗德福国际”）与景锋企业有

限公司签署《景锋企业有限公司与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景锋企业有限公司将其直接持有深赤湾

55,314,208股 B 股股份（约占深赤湾总股本的 8.58%）以港币 738,444,676.80 元

的价格转让给布罗德福国际。

2018年 3月 21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东协议转让所持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8]142号），批准上述协

议转让的相关事项。

2018年 4月 28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豁免招商局港通发展（深圳）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760号），豁免招商局港通及布罗德福国际因上述收购导致的要

约收购义务。

12、 2018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8年 6月 19日和 7月 9日，发行人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五

次临时会议和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减值补偿协

议〉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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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招商港口 2018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

关的议案。同日，发行人与 China Merchant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CMID”，现已更名为 China Merchants Port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签署《发行股份资产协议》等协议，招商局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香港”）与发行人签署《关于招商局港口

控股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

2018年 6月 19日，CMID 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 CMID 与发行人签署《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

2018年 6月 19 日，CMID 唯一股东虹辉（香港）有限公司作出决定，同意

CMID与发行人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

2018年 6月 19日，招商局香港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招商局香港与发行人

签署《关于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并授权其董事签署《关

于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

2018年 6月 19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下发《关

于招商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普通股股份事项的批

复》（招发资运字[2018]366号），同意 CMID向发行人转让其持有的标的资产。

2018年 6月 8日，香港证监会出具函件，豁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可能触

发的发行人在《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规则 26条项下的全面要约收

购招商局港口股票之义务。

2018年 6月 28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8]360号），原则同意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4,864.8648万股A股股份支付购买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

公司股份对价，及发行不超过 12,895.2746万股 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

2018年 7月 26日，发行人 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

资备[2018]690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对发行人本次收购招商局港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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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股权项目予以备案。

根据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1000201800487号），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商务部境外投资事项的备案已经完成。

2018年 10月 30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向 China Merchant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50号），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于 2018年 11月 2日出具的《外商投资

企业变更备案回执》（编号：粤深外资备 201800004），发行人已完成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相关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手

续。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12月 3日出具的瑞华验

字[2018]第44010010号《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验资报告》，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 日止，发行人已收到 CMID 转让的其持有的招商港口

1,313,541,560股普通股股份，发行人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793,412,378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17日出具

的《证券登记证明》，发行人向 CMID 发行的 1,148,648,648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已完成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

13、 2019年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上述“12、2018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有关批准和授权，2019年 10

月 18日，招商港口及招商港口 2019年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主承销商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向招商港口 2019年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及《关于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通知全体发行对象签署《股

份认购协议》并于 2019年 10月 22日 16:00前将认购款项汇至中信证券指定账户。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0月 23 日出具的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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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报字[2019]第 ZI10672 号《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截至 2019年 10月 22日 16:00止，中

信证券累计收到招商港口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含获配投资者认购保证

金）为人民币 2,212,829,121.36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0月 24 日出具的信会

师报字[2019]第 ZI10673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9年 10 月 23日止，招商港口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2,212,829,121.36 元，扣除本次承销及保荐费用（含税）

26,553,949.4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186,275,171.90 元，其中，新增股本

128,952,746.00元、资本公积 2,058,563,374.21元。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8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已受理招商港口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

申请材料，招商港口本次非公开新股数量为 128,952,746股。

根据《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128,952,746股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9年 11月 4日。

14、 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 7月 13日，发行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

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同日，发行人与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港集团”）签署《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海港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等协议。

2021年 8 月 24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21]457号），原则同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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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次向海港集团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7670.9537万 A股股份的总体方案。

2021年 9月 27日，发行人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2021年 9 月 30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

予禁止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1]）580号，对海港集团收购公司股权不予

禁止，海港集团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2022年 7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57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9月 16日出具的德

师报（验）字（22）第 00471 号《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

至 2022年年 9月 15日，招商港口向海港集团发行 576,709,537股 A股股票，发

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8.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669,126,434.50元，扣

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36,593,104.10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10,632,533,330.40元，其中记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576,709,537.00元，

余额人民币 10,055,823,793.40元记入资本公积。

根据发行人于 2022年 9月 29日收到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已受理招

商港口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招商港口本次非公开新股数量为

576,709,537股。

根据《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上

述非公开发行的 576,709,537股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22年 10月 12日。

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招商港口合

法设立，其历次变更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决议及外部审批、备案手续，不存在因违

反工商行政法规而受到重大处罚的情形。

（五）有效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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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招商港口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应当终止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

有限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具备《管

理办法》《注册规程》《业务指引》等规定的申请本次注册的主体资格。

二、 关于本次注册的程序

2023年 3月 31日，发行人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

行债券产品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或其转授权人

士）发行债券产品的一般性授权，各类债券产品发行总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债券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外市场的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永续类债券、其他创新融资品种等，或者上述品种的组合；决议

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并在于前述有效期内注册

的债券产品的注册及发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2023年 5月 22日，发行人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债券

产品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同意给予董事会（或其转授权人士）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一般性授权。

2023年 10月 30日，根据发行人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和董事会的

确认，发行人首席执行官兼法定代表人同意本次注册。

根据《管理办法》《注册规程》等的规定，发行人尚需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

册，并在取得交易商协会核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后，方可进行具体品种的发

行。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取得本次注册所需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尚待在交易商协会进行注册，并在取得交易商协会核发的《接受注册通知

书》后方可进行具体品种的发行。

三、 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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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说明书

本所律师审查了本次注册的《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2025年度

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其主要内容包括：释

义，风险提示及说明，发行条款，募集资金运用，公司基本情况，公司主要财务

状况，公司的资信状况，发行人最新一期主要经营及财务数据情况，债务融资工

具信用增进，税项，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安排，持有人会议机制，受托管理人机制，

违约、风险情形及处置，本次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有关机构，备查文件等。经本

所律师适当核查，《募集说明书》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募集说明书指引》的要求编制，其主要内容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等规则指引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二）法律意见书

本所担任发行人本次注册的专项法律顾问，持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E000169525），本所接受交易

商协会自律管理，具备为本次注册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的经办律师为留永昭律师和陈珊珊律师，留永昭律师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核发的

14403200910798532 号《律师执业证》，陈珊珊律师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核发的

14403201411064260号《律师执业证》。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及本所自查，本所及

经办律师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审计报告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对发行人

2020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德师报（审）字（21）第 P02174号”审计

报告，对发行人 2021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德师报（审）字（22）第

P02569号”审计报告，对发行人2022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德师报(审)

字（23）第 P03194号”审计报告。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德勤华永现持有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5587870XB）

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31000012），出具审计报告的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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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有效的《注册会计师证书》。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并经本所律

师适当核查，德勤华永及经办会计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承销机构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公开信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为本次注册的主承销商，招商银行现持有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001686XA）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现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金融许可

证》（机构编码：B0011H144030001）。根据交易商协会网站公告的《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主承及承销机构名单》，招商银行属于一般主承销商，可开展非金

融企业全部类别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

根据深交所公告文件，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

集团间接控制招商银行的股份比例合计为 29.97%。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中介机构相关从业人员担任

企业及其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存在其他情形足以影响其独立

性的，该从业人员应回避。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招商银

行参与本次注册的相关从业人员未担任招商港口及其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亦不存在足以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形，因此，招商银行与发行人的上述关

联关系不会对本次注册造成实质性影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招商银行具备作为本次注册主承销商的必要资质，

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

四、 与本次注册有关的重大法律事项及潜在法律风险

（一）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记载，发行人承诺：后续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所募集的

资金应用于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生产经营活动，后续发行债务融资工

具所募集资金不用于包括房地产的土地设备、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及偿还房地产

项目开发贷款等与房地产相关的业务；不用于购买理财基金产品、资金拆借、委

托贷款、股权投资、股债二级市场投资等金融相关业务。前述募集资金用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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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的要求。

（二）治理情况

1、发行人公司治理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记载及招商港口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招商

港口作为一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健全的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机制，并制定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招商局港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不存在因招商港口治理不健全对本次注册造成

不利影响的情况。

2、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根据深交所公告文件和招商港口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董事 12名，包括 4 名独立董事，监事 4 名，设首席执行官 1 名、首席运营官兼

总经理 1名、副总经理 3名、财务总监 1名、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1名、总法

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 1名，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姓名 职务 出生年月
其他国籍/
地区居留权

是否涉及公

务员兼职、

领薪

任期起止日

冯波鸣 董事长 1969年 10月 否 否 2023年 7月-2026年 5月

徐颂
副董事长、首席

执行官
1972年 2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2023年 7月-2026年 5月

严刚 副董事长 1972年 5月 中国香港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陆永新
董事、首席运营

官、总经理
1969年 12月 否 否 2023年 7月-2026年 5月

吴昌攀 董事 1969年 5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张锐 董事 1965年 9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吕以强 董事 1976年 9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刘威武 董事 1964年 11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高平 独立董事 1955年 10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郑永宽 独立董事 1978年 3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李琦 独立董事 1970年 6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柴跃廷 独立董事 1964年 3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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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出生年月
其他国籍/
地区居留权

是否涉及公

务员兼职、

领薪

任期起止日

杨运涛 监事会主席 1966年 5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符布林 监事 1971年 10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雷圆圆 职工监事 1989年 9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徐家 职工监事 1981年 6月 否 否 2023年 5月-2026年 5月

刘彬 副总经理 1969年 3月 否 否 2023年 7月-2026年 5月

朱伟达 副总经理 1968年 7月 否 否 2023年 7月-2026年 5月

李玉彬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1972年 2月 中国香港 否 2023年 7月-2026年 5月

李文波 副总经理 1980年 2月 否 否 2023年 8月-2026年 5月

涂晓平 财务总监 1965年 7月 否 否 2023年 7月-2026年 5月

刘利兵
总法律顾问、首

席合规官
1973年 11月 否 否

2023年 7月-2026年 5月
/2023年 8月-2026年 5月

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务员兼职或领薪的情况，符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

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组发[2013]1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8修订）》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业务运营情况

1、根据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境内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

程》《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3年

半年度报告》”）以及招商港口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目前发行人主

要从事港口业务、保税物流业务以及物业开发投资等其他业务；截至 2023 年 6

月 30日，招商港口及其合并范围内境内子公司按照《营业执照》以及《公司章

程》记载的经营范围进行经营，其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

定且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招商港

口及其合并范围内境内子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因劳动人事、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产品质量、纳税等受到重大处罚的情况，本次注册不会因发行人的业务运营情况

或其他原因而受到限制。

2、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境内子公司的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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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3年半年度报告》、招商港口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发行人境内不存在拟建工程，发行人境内主要在建工程有 7

项，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总投（元） 资金来源

1. 湛江港东海岛港区杂货码头工程 905,348,400.00 自有资金及贷款

2.
湛江港宝满港区集装箱码头一期扩建工

程
2,342,775,800.00 自有资金及贷款

3. 湛江港宝满港区拆装箱服务区一期工程 683,007,100.00 自有资金及贷款

4.
佛山港了哥山港区本港作业区码头二期

工程
746,878,600.00 自有资金及贷款

5.
海达干散货堆场及配套设施与液体散货

泊位后方陆域工程围填海项目
61,000,000.00 自有资金

6. 湛江港斗轮堆取料机安装工程 74,800,000.00 自有资金及贷款

7. 大铲湾二期 918,521,317.23 自有资金

就上述第 1项，湛江港东海岛港区杂货码头工程的一部分系在填海形成的土

地上进行建设，一部分系港池建设，填海用海及港池用海均已取得海域使用证，

现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已经批复湛江港东海岛港区杂货码头工程填海竣工海域使

用验收（粤自然资（湛江）函〔2021〕4号）。因港口规划功能调整，湛江港东海

岛港区杂货码头工程已无法按原计划继续实施，目前已向湛江市政府请求回收该

码头工程。

综上所述，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以及招商港口的确认，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形

外，发行人境内主要在建工程项目均已取得项目所处阶段依法需要取得的立项文

件、环评批复等行政批复文件或许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境内

在建工程项目对本次注册无其他重大实质性不利影响。

（四）受限资产情况

根据《2023年半年度报告》《募集说明书》及招商港口的确认，截至 2023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包括：受限的货币资金为保证金人民币

3,545,619.20元；用于银行借款抵押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753,008,833.33

元；用于银行借款抵押的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7,120,027.83元；用于银行

借款抵押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474,487,529.49元；用于银行借款抵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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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及权益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133,181,949.12元。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并经本所

律师适当核查，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招商港口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存在若

干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原因造成资产所有权受到限制的情况，上述资产受限情

况不会对本次注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招商港口重要资产上不存在其他可对抗

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的情况。

（五）重要承诺及或有事项

1、重要承诺事项

根据《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记载，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发行人的重要

承诺事项如下：

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
（人民币元）

2022年 12月 31日
（人民币元）

已签约但尚未于财务报表中确认的 -- --
-对被投资公司注资承诺 458,281,675.87 38,956,185.01
-购建长期资产承诺 1,731,571,969.81 1,802,316,899.52
-投资于港口项目 5,741,342.60 5,571,690.76
-其他 383,560.31 383,560.31
合计 2,195,978,548.59 1,847,228,335.60

2、或有事项

（1）关联方借款担保

根据《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记载，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发行人对联

营公司 Terminal Link SAS之另一股东 CMACGM S.A.作出承诺，就其对 Terminal

Link SAS的银行贷款融资及其他负债按照发行人持有 Terminal Link SAS的 49%

的股权比例为限提供担保；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185,820,101.47元，若发生相关的担保偿付责任，发行人对其进行补偿。

根据《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记载，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Khor Ambado

FZCo为发行人最终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公司，发行人对其银行贷款融资及其他负

债提供担保，于 2023年 6月 30日的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124,232,980.55元。

于 2023年 6月 30日，发行人董事就关联企业对上述贷款融资和其他负债的

违约风险进行了评估，认为风险并不重大，发生担保偿付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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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诉讼形成的或有负债

根据《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招商港口的确认，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发

行人对外诉讼形成的或有负债为 943,254,239.79元，主要系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TCP Participações S.A.（以下简称“TCP”）及其子公司由于与

巴西当地税务机构、雇员或者前雇员之间的未决诉讼而导致的重大或有负债，根

据发行人管理层的最新估计，可能的赔偿金额为人民币 943,254,239.79元，且不

大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因此，对上述未决诉讼导致的或有负债并未确认

预计负债；以发行人为受益人的反补偿将由出售股份的原 TCP股东执行，根据该

反补偿协议，原 TCP股东需就上述或有负债向发行人作出补偿，补偿金额不超过

预先确定的金额和指定的期间。根据发行人的确认，该等诉讼不会对发行人以及

TCP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招商港口的确认，发行人子公司湛江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港”）与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月 28日签订《湛江港东海岛港区杂货码头工程 EPC》合同，约定工期为 2016

年 6月 28日至 2018年 6月 8日；合同签订后，由于码头工程平面布置、工艺设

计优化调整等原因，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延迟；2022年 12月，中交水运规划设计

院有限公司针对开工延迟、工程规模调整、设计变更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湛江港对其进行赔偿；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中交水运规划设

计院有限公司的诉求与合同约定存在不一致，相关诉讼结果不能合理估计且发行

人管理层认为产生损失的可能性较低，发行人未就上述未决诉讼计提预计负债。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该等诉讼不会对发行人以及湛江港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记载，除存在上述或有事项外，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发行人并无其他重大担保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或有事项。

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上述重要承诺事项及或有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招商港口及其合并范围境内子公

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可能会对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也不存在对外重大承诺或其他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因此可能引发的重大法律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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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招商港口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不存在正在进行或拟进行的重大资产重

组的情形。

（七）信用增进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记载，本次注册无信用增进的安排。

（八）债券存续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记载、招商港口的确认，招商港口按期兑付了已到期

的债务融资工具全部本息，不存在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

的情形。

（九）本次注册的投资者保护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记载，《募集说明书》第十四章“违约、风险情形及

处置”对违约事件、违约责任、偿付风险、发行人的义务、发行人应急预案、风

险及违约处置基本原则、处置措施、不可抗力、争议解决机制、弃权等内容进行

了规定及披露，前述相关内容合法有效，符合《管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记载，本次注册未设置受托管理人。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记载，《募集说明书》第十二章“持有人会议机制”

对持有人会议的目的与效力、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形、持有人会议的召集、持有

人会议参会机构、持有人会议的表决和决议、其他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及披露，前

述相关内容合法有效，符合《管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信息披露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

（十）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根据招商港口的确认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招商港口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注

册的重大法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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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次注册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招商港口本次注册合法、合规，符合《管理办法》

《注册规程》《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交易商协会制定的相关自律规

则，不存在影响本次注册的重大潜在法律风险，发行人已取得本次注册所需的内

部批准和授权，发行人尚待在交易商协会进行注册，并在取得交易商协会核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后方可进行具体品种的发行。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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